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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部署运行财务信

息监管系统。推进落实军人福利待遇，完善军队人员工

资津贴标准，调整住房补贴和公积金管理办法，充分释

放政策制度改革红利。支持完善惠军利兵政策制度，调

整理顺军人退役养老保险关系，增强官兵满意度。

三、加强重大项目组织管理

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建设，算大账、综合账和长

远账，提高共建共用共享水平。加快提升新兴领域战略

能力，优化体系布局，创新发展模式，增强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谋取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强重大项

目申报、评审、批复、执行全过程管理，强化第三方评

估机构作用，健全项目量化考评机制，提高工作质量水

平。加强调查研究，客观评估项目组织管理和经费使用

情况，压实各方责任，及时组织项目竣工验收，打造模

范工程、优质工程。

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统筹资金需求和财力可能，加强宏观调控，优化经

费投向投量，提高精准配置水平。推动调整完善财务保

障方案预案，优化经费应急筹措程序方法，健全跨区资

金保障响应机制，建立健全财务保障体系，增强资金供

应保障针对性和有效性。推动完善国防财务规章制度，

研究出台配套政策，细化经费管控，完善军队财会监督

措施、经费结算报销和资金支付监管细则，扩大引入社

会专业力量实施监督的领域范围，持续提升资金使用 

效益。

（财政部国防司供稿）

2023年，经济建设财务管理工作围绕经济建设中

心任务，支持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推动中小

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内贸流通体系建设，稳定粮食和

能源稳定安全供给，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出积极

贡献。

一、强化政府投资引导，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一）支持完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强化中央基建

投资预算管理。2023年，安排中央基建投资6800亿元。

持续推动落实基本建设财政财务管理制度。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示范工作。选拔确定第三批15个示范城市，安排

补助资金150亿元支持有关示范城市建设工作，推动示

范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示范。确定第二批35个示范县，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探索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长效机制。

（二）支持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统筹资金支持公路

水运建设养护。通过跨年度预算平衡等方式，保障既定

支出力度，2023年安排车辆购置税资金3205亿元，支

持公路、水运等建设，稳步推进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

络。安排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200亿

元，支持普通公路养护，全国普通公路优良路率超过

80%。支持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扩面提质。聚焦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服务一体化国家战略体

系和能力建设，2023年择优支持3个城市群和4个城

市，安排50亿元，用于第二批枢纽城市启动相关工作 ；

对首批枢纽城市开展绩效评价，安排67亿元，加大绩

效奖励力度。助力民航业加快补齐短板和稳定发展。中

央财政安排民航发展基金300多亿元，支持机场建设和

支线航空发展等，带动民航领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近

800亿元。

二、健全政策体系，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继续

开展“专精特新”中央财政奖补政策，提升中小企业创

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2023

年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首批确定

30个试点城市，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加

强政策统筹，选择细分行业扶持数字化服务商，为中小

企业提供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数字化系统

解决方案和产品，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继续

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引导地方扩大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     

费率。

三、围绕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内贸流通体系建设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聚焦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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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行政政法财务管理工作立足财政职能，围

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任务、强化重点领域改革、

加强预算管理、完善行政政法制度体系等方面主动作

为，推动行政政法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保障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一）做好重要决策、重大活动、重点战略支出保

障。做好党的重大活动经费保障。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重大决策部署，支持中央社会工作部开办履职。保障

纪检监察工作顺利开展，加强纪检监察系统经费保障情

况调研。围绕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目标，支持国家急需人

才引进培养。围绕稳就业大局，研究更好发挥西部计划

转移支付资金功能作用，配合共青团中央做好2023年

度西部计划实施工作，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

基层和乡村工作。

（二）服务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支持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深入支持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促进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支持推进质量强国建设，强化高

质量标准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加大对专利和

商标审评经费支持力度，支持知识产权审查提质增效。

做好全国工商联履职、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涉

及经费保障，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做好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为服务党中央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

撑。推动延续实施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政策，支持强

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安排专项经费支持中国消费者协

会投诉与咨询信息系统优化升级，畅通消费维权渠道，

助力提升消费预期。支持加快智慧海关建设，优化升级

“单一窗口”，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深入调研海关法检

经费保障问题，加强法检经费保障，支持海关筑牢国门

安全防线。

（三）支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中央有关要

求，加强“两会”经费保障，支持保障全国人大、全国政

协重点工作和新型参政党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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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体系中的市场缺位和薄弱环节，通过服务业发展资

金安排42.4亿元，加力支持各地深入开展县域商业建

设行动，引导各地以县乡村商业网络体系和农村物流配

送为重点，加快流通领域硬件和软件建设，推动县域统

筹，建立完善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

县域商业体系。截至2023年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初见

成效，县域商业网络逐步完善，农村物流配送不断提速，

农产品流通效能明显提升。

四、提升安全保障水平，做好粮食和能源稳定安全

供给

（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

贴，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2023年，中央财政在东北三

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巩

固玉米和大豆“市场化收购+生产者补贴”改革成效 ；

在小麦和稻谷主产区，支持适当提高小麦和稻谷最低收

购价水平，稳定实施稻谷补贴政策，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调

动地方重农抓粮积极性。2023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

产粮大县奖励力度，重点向商品粮大省、产油大县倾斜，

保障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展，持续巩固和扩

大稳粮扩豆成效。

（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继续落实好现有可再生

能源发电补贴政策，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跃升发展。截

至2023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已达到14.5亿千

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超过50%，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风电、光伏等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凸显，关键零部件

产量占全球市场的比重超过70%。加快推进新能源汽

车购置补贴清算工作，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2023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累计完成949.5万辆，同比增

长37.9%，市场占有率达31.6%，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量达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加大非常规天然气开

发利用支持力度，鼓励有关地方和企业增产增供。2023

年，我国非常规天然气全年开采量突破960亿立方米，

约占全国天然气总开采量的43%，其中致密气、页岩气、

煤层气分别达到600亿立方米、250亿立方米、110亿立

方米，成为我国天然气增产的主力，对保障国内天然气

供应发挥重要作用。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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